
開南大學內部控制作業程序 

內部控制點 

一、 人事事項 
 

NO 文件名稱 編號 控制重點 
編制 

單位 

1 
教職員請假作業程

序 
PL-001 

1.教師及專任職員請假規定（含事假、病假、婚假、產假、陪

產假、喪假、育嬰留職停薪等）及各項日數限制與證明文件規

範。 

2.教職員給予公假之適用情形與核定原則（如公派活動、兼課、

兵役、投票、法定義務等）。 

3.專任職員服務年資休假規定（7日、14日、21日、28日、

30日）及未休畢不得遞延或補發。 

4.約聘人員請假依勞動基準法辦理。 

人事室 

2 
外籍人士工作許可

作業程序 
PL-003 

1.工作許可函須於外籍人士聘僱契約起始日前辦理完成。 

2.工作許可函送至勞動部約兩個禮拜作業時間，辦理展延或新

聘案需提前送件，以免違法造成罰款。 

3.辦理展延案件，教師聘書、約聘人員契約書應及早用印（至

少於前次聘期屆滿前一個月完成），方得於期限內送案。 

4.外籍教職員取得居留證後，需致送一份影本至人事室留存。 

人事室 

3 
教職員研習補助作

業程序 
PL-004 

1.定期公告研習資訊：每學年度應向全校教職員公告 4次（第

一學期 9月、11月；第二學期 2月、4月），申請須於研習日

前二週提出。 

2.預算執行控管：預算執行期程為一年，於第三季檢視執行進

度，落後時應加強推廣。 

3.補助金額及核銷期限控管：教師最高新臺幣 4,000元、職員

2,000元，須於 7月 31日前完成核銷，逾期視同放棄。 

人事室 

4 
職員服務成績考核

作業程序 
PL-005 

1.本校職員服務成績考核每學期辦理一次（7–12月、1–6月）。 

2.人事室彙整資料送主管初評，經職員評審委員會複評後由校

長核定。 

3.考核項目包含工作績效、知能態度、品德操守、創新等，並

列入獎金與升遷依據。 

4.考核等第比例限制（優等≤5%、、等等≥20%、、等等以 ≥3%）。 

5.受考人得於 30日內提出申訴。 

6.考核資料須保密。 

人事室 

5 
教師評審委員會作

業程序 
PL-006 

1.會議程序須符合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（組成、出席、議

決人數）。 

2.教師送審案件審查過程與內容須保密。 

3.委員須遵守利害迴避及保密義務。 

4. 各項議案須符合相關規定始得通過。 

人事室 

6 教師聘任作業程序 PL-007 

1.各系所依師資需求提報聘任需求，新聘教師以博士或助理教

授以上資格者為優先。 

2.教師聘任須依大學法規定公開徵才（含職稱、資格、專長等）。 

人事室 



NO 文件名稱 編號 控制重點 
編制 

單位 

3.教評會審議程序須符合法定條件。 

4.應於學期開始前完成聘任程序，以免影響授課及起薪。 

7 教師到職作業程序 PL-008 

1.教師聘任須完成三級三審程序，避免未聘任即報到或授課。 

2.報到時須核對學經歷與證明文件並建檔。 

3.確認報到表件完整性。 

4.依到職日辦理薪資與投保。 

5.各項表件須即時更新。 

人事室 

8 
教職員離職作業程

序 
PL-009 

1.教師依教師聘約辦理離職。 

2.職員依任免待遇服務辦法辦理。 

3.約聘人員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。 

4.違約金得經校長核准減免後得免予或酌減。 

5.完成離職會簽程序經校長核准後，本室方得製發離職證明。

後始得製發離職證明。 

人事室 

9 
資深優良教師獎勵

作業程序 
PL-010 

1.年資與獎勵金額須符合教育部規定，服務屆滿十年－肆仟

元、二十年－陸仟元、三十年－捌仟元、四十年－壹萬元。 

2.依教育部規定期限送件，經教評會審查並由人事室彙整報

送。 

3.年資須連續且不得重複請領。 

人事室 

10 
職員招募任用作業

程序 
PL-011 

1.人員增補須依權限簽核。 

2.增補人數須符合預算及編制。 

3.新進職員須完成文件並保存完整人事資料。 

4.試用期滿須辦理考核並送校長核定。 

人事室 

11 職員到職作業程序 PL-012 

1.新進職員須填妥報到表單並完成程序。 

2.系統資料須完整建檔並保存。 

3.勞健保投保起始日須為到職日。 

人事室 

12 留職停薪作業程序 PL-013 

1.留職停薪申請時，職員需經職員評審委員會通過、校師須經

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。  

2.申請人員於奉准留職停薪後，交代事項比照離職手續辦理。 

3.復職申請時，應於規定期限前或因消滅後向人事室出復職申

請後辦理。 

人事室 

13 職員進修作業程序 PL-014 

1.申請者資格是否符合辦法規定。 

2.申請流程是否依規經人事評審委員會審議及校長核准後辦

理。 

3.是否有未履行規定之服務義務者，並返還進修（研習）期間

所支領公假進修時數之薪資及本校補助其進修之一切費用。 

人事室 

14 
教職員敘薪、改敘作

業程序 
PL-016 

1.教職員通過聘任程序後，新進人員報到應檢附學歷證書、服

務證明、退職證明等資料，須查驗學歷與經歷證件正本。 

2.是否符合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教職員工敘薪原則、、及大專校 

講師以上教師採計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原則。 

3.初任教職員依學經歷、教師證書敘薪是符合本校教職員敘薪

辦法規定。 

4.教職員起敘是否依「校長、教師暨助教職務等級表」、「職員

人事室 

http://r.search.yahoo.com/_ylt=A8tUwY56e8VWmGsAJxhr1gt.;_ylu=X3oDMTBybTNvcjlkBGNvbG8DdHcxBHBvcwMyBHZ0aWQDBHNlYwNzcg--/RV=2/RE=1455811579/RO=10/RU=http%3a%2f%2fwww.rootlaw.com.tw%2fLawArticle.aspx%3fLawID%3dA040080161007000-0940307/RK=0/RS=rOy7S0IQAXhixhU08JZWSHKfZsQ-


NO 文件名稱 編號 控制重點 
編制 

單位 

薪級表」敘薪。 

5.教職員取得新資格申請改敘，是否符合辦法規。 

15 
教職員退休作業程

序 
PL-017 

1.當事人退休申請是否符合退休之年齡條件。 

2.退休申請是否係依『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

撫卹離職資遣條例施行細則條例』辦理。 

3.教職員符合退休條件是否係依規定程序辦理。 

4.退休申請是否依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

卹離職資遣條例辦理。 

5.退休申請是否依公教人員保險法辦理。 

人事室 

16 
教職員撫卹作業程

序 
PL-018 

1.教職員在職期間死亡，撫卹作業是否依規定程序辦理。 

2.教職員因公死亡或在職 15 年以上病故或意外死亡，核發年

撫卹金或一次撫卹金；在職未滿 15 年而病故或意外死亡者，

僅發給一次撫卹金。 

3.核定給卹年限屆滿而子女尚未成年者，得繼續給卹至成年，

或子女雖已成年，但學校教育未中斷者，得繼續給卹至大學畢

業為止。 

4.自民國 99年 1月 1日起，教職員撫卹依「學校法人及其所

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」之規定辦理及相關

法規辦理。 

人事室 

17 
教職員資遣作業程

序 
PL-019 

1.資遣作業是否依『教師法、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

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』規定程序辦理。 

2.資遣教職員，是否符合達資遣之要件。 

教師資遣，是否經本校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，陳請校長核

定，並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。 

3.職員資遣，是否經本校職員評審委員會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，

並報私立退撫儲金管理委員會核准。 

人事室 

18 
教師校外兼課作業

程序 
PL-020 

1.教師校外兼課之申請案件是否經過依規定報核程序。 

2.教師校內、校外兼課時數是以四小時為限。 

3.是否於每學期開學前(八月十五日前、一月十五日前)填具報

核表並完成核准程序。 

4.特定身分教師不得在上班時間校外兼課。 

5.未經核准兼課者應依規定處理並送教評會審議。 

人事室 

19 
教職員保險給付作

業程序 
PL-021 

1.專任教職員申請公教人員保險給付標準依公教人員保險法

給付標準辦理。 

2.約聘教師、約聘人員、計畫人員申請勞工保險各項給付，是

否依勞工保險法及施行細則辦理。 

3.夫妻同為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，一方死亡可同時請領死亡

給付及眷屬喪葬補助津貼。 

4.公教人員保險法第 38 條規定，領取保險給付之請求權，於

103年 6月 1日公保法修正施行日起，自「得請領之日」起，

經過「十年」不行使而消滅。 

5.勞工被保險人請領本保險給付之權利，自請求權可行使之日

人事室 

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Content.aspx?PCODE=H0150036
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Content.aspx?PCODE=H0150036


NO 文件名稱 編號 控制重點 
編制 

單位 

起，因十年間不行使而當然消滅。 

6.自 103年 8月 1 日始私立各級學校編制外之工作者(不包括

僅從事教學工作之教師)適用勞動基準法。 

20 
教師升等(自審)作業

程序 
PL-022 

1.各級教評委員與外審委員不得低階高審，並須保密。 

2.升等期程依辦法時程辦理。 

3.確認教師符合送審資格及資料完整。 

4.外審名單須符合外審作業要點且須保密。 

人事室 

21 
教師升等(非自審)作

業程序 
PL-023 

1.各級教評委員與外審委員不得低階高審，並須保密。 

2.升等期程依辦法時程辦理。 

3.核查教師是否符合送審資格及資料完整性。 

4.外審名單須符合外審作業要點且須保密。 

人事室 

22 教師評鑑作業程序 PL-024 

1.符合免接受或申請免評鑑者，送各系、學 、通識教育中心

教師評審委員會，依具體佐證資料認定之，並經校級教師評審

委員會審議通過，當次學年評鑑得評定為「免評鑑」。 

2.辦理教師評鑑與評鑑輔導作業之相關人員應負保密義務。 

3.於每年六月初，由人事室統一發送電子郵件，提醒各單位須

於 7/15 前，填寫「開南大學教師評鑑表」中的「研究與產學

合作及「輔導服務」兩項目中的加分項，並回傳圖資處。 

4.於每年七月底前，由人事室統一發送電子郵件，通知全體教

師，教師評鑑系統將於 8月 1日開放填寫，以確保教師得以及

時知悉並完成相關作業。  

人事室 

23 
教師申訴評議委員

會作業程序 
PL-025 

1.提起申訴應符合之形式合法要件，不符時應通知申訴人於二

十日內補正。 

2.議程應詳列開會事由、時間、地點、主席、出席者、列席者。

開會通知單及議程資料應於開會一週前寄發與出席者及列席

者。 

3.其書件係引述外文者，應譯成中文，並應附原外文資料；以

錄影帶、錄音帶等提出者，應附文字抄本，並載明無任何非法

情事之聲明。 

4.申評會委員組織需符合性別比例、專業性、代表性及獨立性。

申評會開議人數達出席人員 1/2以上應確實遵守。 

5.申評會委員對於申訴案件有利害關係，應自行迴避，不得參

與評議。 

6.評議決定書應依法定格式製作，並應附記教示條款。 

7.評議決定書應以雙掛號送達申訴人，並保存送達證明。 

人事室 

24 
教職員薪資作業程

序 
PL-026 

1.是否符合開南大學教職員敘薪辦法規定。 

2.代扣薪資所得稅是否依扣繳率標準表列按月代扣。 

3.代扣公保、勞保及健保費是否依保險金額表之等級每月代

扣。 

4.權責單位編製之「薪資異動表」、「保險異動表」、「薪資彙總

表」、「兼任教師鐘點費」及「薪資明細表」是否正確。 

5.教職員薪資計算是否正確。 

人事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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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制 

單位 

6.薪資是否按期發放。 

7.本校各系所應排足其教師基本授課時數及開課總學分數為

原則。 

25 職員申訴作業程序 PL-027 

1.會議程序是否符合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：組成、出

席人數、議決人數。 

2.職員申評會之評議，以無記名表決方式為之，其評議經過應

對外嚴守秘密。 

3.與此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，申訴人並得申請與

申請案件有利害關係之委員迴避。 

人事室 

26 
教師在校時間作業

程序 
PL-028 

1.專任教師每週應在校至少四天，依本校行事曆授課、監試及

評定學生成績，並對於學生心理、品德、生活、言行，主動積

極擔任導護責任，每週除授課外，須排定六小時以上固定時間

輔導學生，並有分擔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課程等相關業務推

展、擔任導師、行政職務、參與教學與研究及服務等活動、出

席各項有關會議、協助招生宣傳及各項事務工作、辦理本校委

託事項及履行其他法令所規定之義務。 

人事室 

 

 


